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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出租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国贸金融

中心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公司”）将位于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 4688 号

国贸中心 A 栋的部分办公物业出租给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贸控股”）及其下属公司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

门信达”）使用。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二〇一九年度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 12 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国贸控股发生的

主要关联交易详见本公告“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

外）情况”。 

 

一、本次交易事项概述 

1.交易事项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国金公司将位于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 4688 号国贸中心 A 栋

的部分办公物业出租给公司控股股东国贸控股及其下属公司厦门信达使用，租赁

主要信息如下： 

出租物业 承租方 预计自用办公 预计共用部 租赁期限 预计租金



部分面积（平

方米） 

分分摊面积

（平方米） 

（年） 总额（万

元） 

A 栋 2901、2902

单元及位于一

楼的休息室等 

厦 门 国

贸 控 股

集 团 有

限公司 

7,724.23 813.36 9 9,983.48 

A 栋 801、901、

1001、1101 单元 

厦 门 信

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8,957.72 943.25 9 8,718.70 

合计 18,702.18 

注：共用部分包括食堂、会议室等。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租赁协议签订及租赁相关事宜。 

2.由于国贸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厦门信达为国贸控股直接和间接持股 30.04%

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一）项、第

（二）项的规定，上述出租资产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二〇一九年度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五位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审计委员

会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详见本公告“八、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出

租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也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除日常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国贸控股及其关联方之间发生

的主要关联交易详见本公告“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

除外）情况”。 

 

二、交易各方暨关联方介绍 

（一）交易涉及的关联关系介绍 

本次交易对方国贸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厦门信达为国贸控股直接和间接持



股 30.04%的控股子公司，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分别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10.1.3 条第（一）项、第（二）项所规定的情形。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1.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260147498N 

注册资本：165,990 万元 

成立日期：1995 年 8 月 31 日 

注册地址：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 4688 号国贸中心 A 栋 2901 单元 

法定代表人：许晓曦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1、经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2、其他法律、法规规定

未禁止或规定需经审批的项目，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国贸控股近三年经营情况良好。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国贸控股资产总额 1,038.32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86.50 亿元；

2018 年，国贸控股实现营业收入 2,740.96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5

亿元。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国贸控股资产总额 1,345.64 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89.01 亿元；2019 年 1-3 月，国贸控股实现营业收入

723.44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1 亿元。 

2.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1549967873  

注册资本：40,661.3056 万元 

成立日期：1996 年 11 月 28 日 

注册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 27 号第七层 

法定代表人：曾挺毅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酒、饮料及茶叶批发；酒、饮料及茶叶零售；

其他预包装食品批发；米、面制品及食用油批发；糕点、糖果及糖批发;软件开发；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集成电路设计；数字内容服务；其他

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仓储业（不含需经许

可审批的项目）；谷物仓储；棉花仓储；其他农产品仓储；机械设备仓储服务；



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贸易代理；其他贸易经纪与代理；石油

制品批发（不含成品油、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其他化工产品批发（不含

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金属及金属矿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

建材批发；煤炭及制品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非金属矿及制品

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其他农牧产品批发；黄金现货销售；蔬

菜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不含弩）；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不含弩）；经

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服装零售；鞋帽零售；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服

装批发；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鞋帽批发；林业产品批发；肉、禽、蛋批

发；水产品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五金产品批发；其他家庭用品

批发；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其他文化用品批发。 

主要财务数据：厦门信达近三年经营情况良好。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厦门信达资产总额 163.93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44.14 亿元；

2018 年，厦门信达实现营业收入 649.31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23 亿

元。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厦门信达资产总额 273.39 亿元，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43.73 亿元；2019 年 1-3 月，厦门信达实现营业收入

207.99 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01 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国金公司本次出租的资产位于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 4688 号国贸中心 A栋物

业，用途为写字楼，具体情况如下： 

出租物业 承租方 
预计自用办公部分

面积（平方米） 

预计共用部分分

摊面积（平方

米） 

A 栋 2901、2902 单元及

位于一楼的休息室等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7,724.23 813.36 

A 栋 801、901、1001、1101

单元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

公司 
8,957.72 943.25 

 

本次出租物业除抵押给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不存在质押及其他任

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参考周边

第三方同等级办公物业租金标准，经双方协商后确定，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

行业普遍习惯做法，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关联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国贸控股、厦门信达拟签署关联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出租方：厦门国贸金融中心开发有限公司          

承租方：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2.租赁物业地点、面积及用途详见本公告“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3.租赁期限 

租赁期限共九年，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 

4.租金 

第一至三年，国贸控股自用办公部分月租金为人民币 793,819.12 元、共用

部分月分摊费用为人民币 60,416.38 元；第四年开始每三年递增 8% 。 

第一至三年，厦门信达自用办公部分月租金为人民币 675,949.55 元、共用

部分月分摊费用为人民币 70,064.61 元；第四年开始每三年递增 8% 。 

5.保证金及租金支付 

租赁合同签订当日，承租方支付相当于二个月的租金作为本租赁合同的履

约保证金。 

租金每半年为一个付款期，于每个付款期开始日的十日之内一次性付清当

期租金。 

6.违约责任 

承租方逾期缴交租金，每逾期一日应当支付应缴纳金额 3‰违约金；逾期

缴纳租金达一个月的，出租方有权解除本租赁合同，保证金不予退还；租赁期

满，承租方逾期归还房屋的，每逾期一日应加付原租金三倍的房屋占用费。 

7.生效条件 

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六、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关联方出租办公物业遵循市场化操作原则，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持物业

的资产使用效率，有助于整体物业的统一管理和形象展示，并可以为公司带来长

期稳定的租金回报收益。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预计不会对公司二〇一九年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七、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二〇一九年度第四次会议于2019年7月12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出租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5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其余4位董事（含3名独立董事）以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结果表决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出具了

书面审核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之前，已经向我们提交

了相关资料。经过对有关资料的审核，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提高公

司资产使用效率并获得一定收益，关联交易程序合法合规，交易价格符合公平合

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

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本次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五位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未发现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

司董事会关于上述事项作出的决议。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上述事项是公司基于日常经营管理需要所进行的交

易，未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从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日常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关联人国贸控股及其下

属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5,062 万元。 

公司与国贸控股及其下属公司近 12 个月关联交易进展情况如下： 

2018 年 9 月 21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二〇一八年度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售汽车板块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将下属汽车业务整体出售给

厦门信达及其下属子公司，交易价格合计人民币 52,690.63 万元。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该交易事项已完成交割。信息详见公司 2018-67、70、81 号公告。 

2018 年 12 月 19 日，公司二〇一八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二〇一九年度从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授权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二〇一九年从控股股东国贸控股借款，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在上

述额度内可以滚动借款，单笔借款金额根据公司经营资金需求确定，每笔借款利

率不高于公司同期融资利率。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从国贸控股借款余额

为 0 元。信息详见公司 2018-82、85 和 92 号公告。 

2018 年 12 月 19 日，公司二〇一八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收购厦门国贸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及

福建启润贸易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国贸控股持有的厦门国贸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贸金控”）100%股权，国贸金控转让价格为 179,859.40 万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交易事项已完成交割。信息详见公司 2018-82、88、

92 和 96 号公告。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 报备文件 

1.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二〇一九年度第四次会议决议； 

2.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书； 

3.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二〇一九年度第三

次会议决议。 

 

 


